
印尼智慧財產執法主管機關資料表 

 

 海關 警察機關 檢察機關 法院 智慧財產主管機關 

機關名稱 印尼財政部海關

總司 

Dir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and 

Excises, 

Ministry of 

Finance 

印尼警察總局 

Police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印尼檢察總長辦

公室 

Attorney General 

Republic of 

Indonesia 

印尼雅加達地方

法院商事法庭 

Commercial Court 

of Central 

Jakarta District 

Court 

印尼法律與人權部

智慧財產總司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Wealth,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聯繫方式 Tel: +6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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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智慧財

產侵權案件

之處理程序 

一、 印尼智慧財產權法制主管機關為印尼法律與人權部轄下之智慧財產總司。有關智慧財產侵權案

件之執法與處理，依據印尼商標法（No. 20/2016）、著作權法（No. 28/2014）及專利法（No. 

13/2016），智慧財產所有人就侵權事項，得向調查機關舉報，於完成蒐證後，調查機關移交檢

察機關，有關侵權案件之訴訟，由印尼商事法庭判決，確定侵權之訴，將有刑責與罰金之適用，

但被侵權人與侵權者，雙方亦可經由調解程序結案。 

二、 有關智慧財產侵權案件之邊境處理程序，依據印尼海關法（Customs Laws No. 10/1995）以及

修正條例（Amendment of Customs Laws No. 17/2006），商標或著作權所有人提出要求時，商

事法庭得發出暫時停止進出口命令，並於證據充分後判斷是否為違反商標法或著作權法，海關

依據商事法庭之命令，應暫停涉疑之進出口貨品通關，暫停進出口之期限最多 10個工作天，並

得依商事法庭之命令延長一次；此外，商事法庭依據商標或著作權所有人之請求暫停進出口貨

品，於完成審訊及考量後，得准檢查涉疑貨品，海關依據職權之判定，亦可主動執行暫停涉疑

侵權物品之進出口。 

 




